
日期: 2016 年 9 月 19 日

阮洪良

与

姜瑾华

与

阮泽云

与

赵晓非

有关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

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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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订立

订约方: 

(1) 阮洪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 3304021961111061X 的持有

人，其地址为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纬里 4 幢 106 室（「阮先生」）；

(2) 姜瑾华，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 330402196108063045 的持有人，其地址为中国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文纬里 4 幢 106 室（「姜女士」）；

(3) 阮泽云，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 330402198701190968 的持有人，其地址为中国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大华城市花园 C1  9 幢 301 室（「阮女士」）；及

(4) 赵晓非，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 330402198508071211 的持有人，其地址为中国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大华城市花园 C1  9 幢 301 室（「赵先生」），

（各自称为「一方」，统称「各方」）。

鉴于: 

(A)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连同其子公司，统称「福莱特集团」）是

一家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阮

先生、姜女士、阮女士、赵先生分别持有其约 24.42%、18.00%、19.47%及 0.27%股

权。阮先生及姜女士为公司董事，阮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而赵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一份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12 日的一致行动人协议，阮先生及姜女士

为一致行动人。

(B) 本协议旨在明确各方对于公司及福莱特集团的控制权的关系。

各方兹协议如下：

1. 一致行动

1.1 各方确认并同意， 阮先生与姜女士为夫妻关系，阮女士为阮先生与姜女士的女儿，阮

女士与赵先生为夫妻关系。为了福莱特集团长期发展的需要，阮先生、姜女士、阮女

士和赵先生将持续作为一致行动人，积极合作，共同管理福莱特集团的日常经营（包

括但不限于制定福莱特集团发展策略、经营模式、财务政策、管理及营运方针及市场

策略等），并于一切关乎福莱特集团业务的各重大事项决策上,一直保持相同的意思表

示并一致行动。 

1.2 各方承诺并确认，其不会作出任何有违根据本第 1 条达成的共识的行为。各方作为公司

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不违反他们各自作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应承担的责任的

情况下，他们亦承诺不会行使他们作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如适用）不时拥有的投

票权及其他权力以违反根据第 1 条达成的共识。

1.3 各方同意并确认，将会致力确保在一切关乎福莱特集团业务的重大事宜上充分沟通及

协商，以求及时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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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会决议

2.1 各方同意，其将运用各自作为公司股东/实益拥有人(如适用)或实际控制人拥有的一切

直接或间接权力，并促使其所控制的实体和/或其作为受益人的信托（如有)运用其各

自作为公司股东应有的股东投票权及/或其他权利，以达至一致行动的目的。 

2.2 任何一方均不得以股东会未体现或真实反映自身之利益或意愿为由提出异议。 

3. 董事会决议

3.1 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若任何一方或该方直接或间接委派的董事（如适用）在公司董

事会上行使的表决权或任何其他董事权力，及以公司董事身份作出指令，而其他方或

其他方直接或间接委派的董事（如适用）没有作出指示，将被视为没有作出指示的一

方同意作出相同指示。 

3.2 任何一方均不得以董事会决议案未体现或真实反映自身之利益或意愿为由提出异议。 

4. 本协议的期限和终止

4.1 在不损害本协议下，本协议将持续有效，不设时限，除非及直至： 

(a) 各方书面同意终止本协议；或

(b) 其中一方再没有直接及间接于公司拥有任何权益或实际控制权。

4.2 若公司通过有效的决议案或法庭作出具约束力的法令把公司清盘或解散，则本协议将

自动失效。

4.3 即使本协议届满或提前终止，也不影响本协议遭受违反时守约的一方，对因此而在本

协议届满或终止前出现的损害或损失提出赔偿的权利，也不应诠释为放弃该权利或具

有放弃该权利的效力。

5. 宽免

任何一方如没有要求另一方履行或遵守本协议任何条文，无论如何不会影响该方要求

另一方履行该条文的权利；任何一方放弃其在本协议任何条文遭受违反时可享有的权

利，不应诠释为该方放弃有关条文遭继续违反或接续违反时其享有的权利，也不应诠

释为该方放弃该条文或放弃其本协议的任何权利。 

6. 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并根据其解释。因本协议产生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

或索偿，或对其违反、或其终止或无效应透过仲裁解决。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7. 转让

除非得到另一方以书面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不得出让或转让或看来是出让或转让本

身在本协议内的权利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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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订

除非各方或其正式授权代理或受权人以书面明文同意变更本协议，否则本协议不得变

更。各方同意必要时，将根据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协议进行修订。

9. 保密

各方彼此承诺，会将本协议内的内容绝对保密，未经另一方的事先同意下，不会将该

等内容向任何人披露或泄露（法律规定或任何有司法管辖权的监管机构要求者除

外）。

10. 继承人和受让人

本协议为着各方的所有继承人和认许受让人的利益而实施，并对他们具有约束力。

11. 可分割性

如果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裁定本协议有任何条文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应视本协议已

经删除该条文论，其余条文继续适用。订约各方应本着真诚磋商，以求议定出互相满

意的条文，取代已被裁定为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的条文。

12. 一般

本协议一式四份，相关方各持一份正本，副本若干，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视实

际情况需要，各方可签署新的正本以提供给需要的人士。



兹见证， 本协议己于文首日期签立。

签署人：阮洪良

见证人：

；／问久＼

灿 1 池

县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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